附件2
项目实施承诺书

致：               
我方（承诺方全称：   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，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）申请实施隆德县2026年“三北”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，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，自愿接受各方监督，严格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：
一、严格按照该项目《隆德县2026年“三北”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》、《项目建设合同》及相关建设标准、技术规范、质量要求，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工作，不擅自修改或调整建设内容、变更建设标准、缩减建设规模，若确因客观情况需调整，将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报批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二、全面接受项目全过程监管，积极配合甲方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的日常检查、专项督查、中期评估等监管工作，如实提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资料、数据，不隐瞒、不谎报、不弄虚作假，主动配合解决监管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整改落实到位。
三、严格按照项目验收标准，规范整理项目验收资料，主动配合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确保项目验收合格；自觉接受项目绩效评价，积极提供绩效评价所需的各类佐证材料，配合完成绩效评价的各项工作，对评价中指出的问题及时整改，确保项目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四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相关规定及项目相关管理要求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，专款专用，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、高效。
五、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管理、质量管理和进度管理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杜绝安全事故、质量隐患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、保质交付。
六、若我方未履行上述承诺，违反相关规定或项目要求，自愿接受甲方及相关部门作出的通报批评、责令整改、终止合同等处理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相关法律责任。
本承诺书自加盖我方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、绩效评价完成且所有整改事项落实到位之日止。


承诺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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